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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83 证券简称：博源化工 公告编号：2025-081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博源工程、铜陵和生合计持有的银根矿业

10.6464%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银根矿业 70.6464%股权。银根矿业

全资子公司银根化工规划建设 780 万吨/年纯碱、80 万吨/年小苏打项目，该项

目一期已达产，已形成年产 500 万吨纯碱和 40 万吨小苏打的生产能力，二期正

在建设中，预计 2025 年完成建设；银根化工另规划建设碳回收综合利用 120 万

吨/年小苏打项目，该项目已取得阿拉善右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正逐步办

理环评、节能审批等其他手续。存在相关手续办理及项目建设资金筹措不能及时

到位影响项目不能按期建成投产的风险，标的公司未来盈利可能受宏观经济形势、

行业趋势、产业政策、竞争环境等多方面未知因素影响，标的公司将面临经营和

业绩变化等风险。

2.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尚需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关联股东博源集团及

其子公司中稷弘立，以及信达资产将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回避表决。本次交易能

否获得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3.本次交易的其他风险请参见本公告之“九、风险提示及控制措施”。

一、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公告中的含义如下：

公司、博源化工 指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683

银根矿业、标的公司 指 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博源集团、控股股东 指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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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源工程 指 内蒙古博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铜陵和生 指 铜陵和生鼎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银根化工 指 内蒙古博源银根化工有限公司，银根矿业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 指
公司以人民币272,550.42万元收购博源工程、铜陵和生合计

持有的银根矿业10.6464%股权

交易标的 指 博源工程、铜陵和生合计持有的银根矿业10.6464%股权

评估基准日 指 2025年5月31日

《股权转让协议》 指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与铜陵和生鼎智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关于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以及《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与内蒙古博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

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协议》，本次交易签署的股权转让协

议

《资产评估报告》 指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拟收购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所

涉及的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

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25]12183号）

《采矿权评估报告》 指

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内蒙古博源银根

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塔木素天然碱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儒林

矿评字[2025]第098号）

立信 指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本次交易的审计机构

中通诚评估 指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本次标的公司的评估机构

山西儒林评估 指
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本次标的公司采矿权的

评估机构

阿拉善天然碱项目 指
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建设的阿拉善塔木素天

然碱开发利用项目（年产纯碱780万吨、小苏打80万吨）

中稷弘立 指 北京中稷弘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博源集团的全资子公司

信达资产 指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蜜多能源 指 内蒙古蜜多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纳百川 指 内蒙古纳百川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本公告除特别说明外，数值保留 2位小数，若出现合计数的尾数与各分项数

值总和的尾数不相等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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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交易概述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根据公司聚焦天然碱主业的战略发展需要，为强化公司资源掌控，增加公司

归母净利润，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公司拟以 272,550.42 万元现金收购博源工程、

铜陵和生合计持有的银根矿业 10.6464%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持有银根

矿业股权的比例将由 60%提高至 70.6464%。2025 年 10 月 27 日，公司分别与博

源工程、铜陵和生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

（二）关联交易审批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博源集团持有本次交易对手方之一博源工程 40%的股权，博源

工程为博源集团的联营企业，根据《上市规则》的规定，博源工程为公司的关联

法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5年10月26日召开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2025年第二次专门会议、

2025 年 10 月 27 日召开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25 年第一次会议、九届董事会

审计委员会 2025 年第四次会议、九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

控股子公司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戴继锋、刘宝龙、宋为兔、邢占飞、李永忠、纪玉虎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董事会同意本次收购股权的关联交易。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关

联股东博源集团及其全资子公司中稷弘立，以及信达资产应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

回避表决。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不构成重组上市，无需获得有关部门批准。本次股权转让在银根矿业原股东之间

进行，根据银根矿业公司章程的规定，其他股东无优先购买权、无需经过银根矿

业股东会批准。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内蒙古博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1.公司名称：内蒙古博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

4.办公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东胜区鄂托克西街博源大厦15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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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法定代表人：苏占荣

6.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币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0602776131358X

8.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化工专用设备的设计、制造、销售。一般经营

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建设工程总承包、工程管理服务、工程勘察

设计；工程咨询、工程项目设备及材料采购、化工节能减排和环境治理；工程出

图、复印；水处理药剂（聚天冬氨酸）的销售以及水煤浆添加剂（木质素磺酸钠）

的销售。

9.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乌审旗力威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3,600.00 60.00%

2 内蒙古博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400.00 40.00%

博源工程的实际控制人为郭永生先生。

10.历史沿革：博源工程系经鄂尔多斯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东胜区分局批准，

于2005年7月14日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博源工程自成立以来主营工程总承包、

工程设计和工程管理等业务。

11.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9,836.47 101,628.36

净资产 17,014.66 15,902.02

项目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0,767.53 17,824.21

净利润 1,346.01 7,413.16

12.与公司关联关系：博源工程为博源集团的联营企业，符合《上市规则》

第 6.3.3 条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博源工程为公司关联法人。

13.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未发现博源工程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铜陵和生鼎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公司名称：铜陵和生鼎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3.主要经营场所：安徽省铜陵市经济开发区翠湖三路西段399号



5

4.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城坊街11号金树中心G座5层

5.执行事务合伙人：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6.注册资本：106,000万元

7.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700MA8QBA1B99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

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许

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项目）

9.主要合伙人和实际控制人：

序号 合伙人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嘉兴进达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7,448.20 54.1964%

2 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21,200.00 20.0000%

3 北京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1,200.00 20.0000%

4 湖南轻盐晟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4,000.00 3.7736%

5 李尧琦 954.00 0.9000%

6 李秀娟 742.00 0.7000%

7 吴斯伦 233.20 0.2200%

8 黄卓 222.60 0.2100%

铜陵和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平安保险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间接控制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较为分散，不存在控股股

东和实际控制人。

10.历史沿革：铜陵和生系经铜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于2023年4月17

日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自成立以来主营业务为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

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

11.财务状况：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5,155.34 107,144.45

净资产 104,183.69 105,153.79

项目 2025年1-9月（未经审计） 2024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5 3,043.77

净利润 -970.10 1,08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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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与公司关联关系：根据《上市规则》，铜陵和生不构成公司关联方。公

司前十名股东中，信达资产持有铜陵和生的执行事务合伙人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的控股股东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2%股份（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

信达资产应在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时回避表决。

13.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未发现铜陵和生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四、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公司概况

1.公司名称：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2.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3.注册地点：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塔木素苏木恩格日乌苏嘎查

4.法定代表人：戴继锋

5.注册资本：27,929.6875万元人民币

6.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52922MA0NG7KT9Y

7.成立日期：2017年8月9日

8.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天然碱开采、加工及销售。

9.主要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博源化工 16,757.8125 60.0000%

2 鄂尔多斯市纳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700.0000 16.8280%

3 纳百川 2,097.3280 7.5093%

4 博源工程 1,800.0000 6.4448%

5 铜陵和生 1,173.5163 4.2017%

6 信达资产 1,161.0316 4.1570%

7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39.9991 0.8593%

银根矿业的实际控制人为戴连荣先生。

10.主要财务数据

立信对银根矿业最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根据立信出具的信会

师报字[2025]第ZB11718号《审计报告》，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5年5月31日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801,377.26 1,678,855.44

https://www.qcc.com/firm/21006eb186baf7e9b7822bc091ffd070.html?source=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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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债总额 969,167.89 906,551.49

净资产 832,209.36 772,303.95

应收款项总额 4,579.37 420.72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 0.00 0.00

项目 2025年1-5月 2024年度

营业收入 245,258.02 618,443.32

营业利润 71,714.07 263,587.08

净利润 57,057.20 224,054.9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967.18 185,310.23

11.与公司关联关系：银根矿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12.是否失信被执行人：经查询，未发现银根矿业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二）标的公司历史沿革

银根矿业系经阿拉善右旗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于2017年8月9日成立的有限

责任公司，目前正在实施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建设，开展天然

碱开采、加工及销售业务。

2017年8月，博源集团、博源化工、蜜多能源、博源工程共同出资设立了银

根矿业，注册资本为10,000.00万元。博源工程认缴出资900万元，持有银根矿业

9%股权。

2018年11月，银根矿业原股东同比例增资，注册资本由10,000.00万元增加

至20,000.00万元。增资后，博源工程认缴出资1,800万元，持有银根矿业9%股权。

2019年4月，蜜多能源、博源集团分别将其持有的银根矿业3,200.00万元出

资额（占注册资本的16.00%）、3,400.00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17.00%）转

让给鄂尔多斯市纳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20年6月，鄂尔多斯市纳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将其持有的银根矿业

1,900.00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本的9.50%）转让给蜜多能源。

2021年7月，博源集团以其持有的银根矿业7,800.00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

本的39%）出资设立纳百川，上述7,800.00万元出资额由纳百川持有。

2021年8月，蜜多能源将其持有的银根矿业1,900.00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

本的9.50%）转让给博源化工；博源化工单独实施增资，注册资本由20,000.00

万元增加至22,343.75万元。博源工程持股比例降至8.0559%。

2022年8月，纳百川将其持有的银根矿业即3,128.125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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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14%）转让给博源化工；博源化工单独实施增资，注册资本由22,343.75万元

增加至27,929.6875万元。博源工程持股比例降至6.4448%。

2023年6月，纳百川将其持有的银根矿业1,173.5163万元出资额（占注册资

本的4.2017%）转让给铜陵和生；将其持有的银根矿业1,161.0316万元出资额（占

注册资本的4.1570%）转让给信达资产；将其持有的银根矿业239.9991万元出资

额（占注册资本的0.8593%）转让给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后，

博源工程持股比例为6.4448%，铜陵和生的持股比例为4.2017%。

（三）标的公司的主要资产及主营业务情况

银根矿业主要资产为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天然碱矿采矿权，矿区面积 42.1 平

方公里，截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保有天然碱（控制+推断）（Na2CO3+NaHCO3）

矿物量 68,613 万吨，可采储量 28,653.23 万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

行业标准《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DZ/T 0400-2022），该矿属于大型天

然碱矿床，银根矿业主要从事天然碱开采活动。

银根矿业全资子公司银根化工主要从事纯碱、小苏打的生产、加工和销售活

动。其规划配套建设 780 万吨/年纯碱、80 万吨/年小苏打项目，项目本着“统

一规划、统一设计、分期施工、分期投产”的原则推进项目建设，其中一期产能

500 万吨/年纯碱、40 万吨/年小苏打；二期产能 280 万吨/年纯碱、40 万吨/年

小苏打。目前，该项目一期已达产，已形成年产 500 万吨纯碱和 40 万吨小苏打

的生产能力，二期正在建设中，预计 2025 年底完成建设；银根化工另规划建设

碳回收综合利用 120 万吨/年小苏打项目，该项目已取得阿拉善右旗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备案，正逐步办理环评、节能审批等其他手续。

1.银根矿业持有矿业权最近三年权属情况

银根矿业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通过政府挂牌出让方式取得“内蒙古阿拉善

右旗塔木素苏木天然碱 1-6 区普查”探矿权，于 2019 年 3 月 1 日取得内蒙古自

治区阿拉善盟自然资源局颁发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共有六个天然碱普查

区块，勘查矿种为天然碱，总面积为 353.34 平方公里，有效期至 2022 年 2 月

28 日。2022 年 3 月 1 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自然资源局换发了内蒙古自治

区阿拉善右旗塔木素苏木天然碱 1、3、4、6区普查探矿权《矿产资源勘查许可

证》，有效期自 2022 年 3 月 1 日至 2027 年 2 月 28 日。至今未发生过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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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根矿业于 2021 年 6 月 9 日首次取得由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自然资源局

颁发的 2 区和 5 区的《采矿许可证》（证号：C1529002021066210152074），至

今未发生过变更。采矿许可证主要内容如下：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塔木素苏木恩格日乌苏嘎查

矿山名称：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塔木素天然碱矿

经济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天然碱（Na2CO3）、无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860 万吨/年

矿区面积：42.1032 平方公里

有效期限：贰拾陆年，自 2021 年 6 月 9 日至 2047 年 6 月 9 日。

2.矿业权对应矿产资源基本情况

根据经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备案的储量核实报告，截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天然碱矿矿区面积 42.1 平方公里，固体天然碱

（122b+333）矿石量 10.78 亿吨，矿物量（Na2CO3+NaHCO3）7.09 亿吨，折纯碳酸

钠量 5.62 亿吨，矿石品位 52.64%～77.89%，平均品位 65.76%。天然碱埋藏深度

在地表以下 347.75m～649.43m 之间，自然累计厚度为 2.64m～53.66m，平均为

23.9m。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

（DZ/T 0400-2022），该矿属于大型天然碱矿。

3.竞争优劣势

（1）成本优势明显

银根矿业采用天然碱法生产纯碱与小苏打，相较传统合成碱法（氨碱法、联

碱法）成本优势显著，且能与博源化工现有纯碱业务在技术研发、销售渠道等方

面形成协同。在国家“双碳”政策推动下，天然碱法凭借环保与成本双重优势，

正逐步替代高污染、高能耗产能，银根矿业作为核心参与者，将进一步巩固行业

主导地位。

（2）资源优势

银根矿业拥有国内已探明的优质天然碱矿——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矿，截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保有天然碱（控制+推断）（Na2CO3+NaHCO3）矿物量 6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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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吨，可采储量 28,653.23 万吨。该矿品质优良且易于开采，为原材料稳定供应

提供了核心保障。

（3）技术优势

银根矿业的“倍半碱”制碱技术与高效蒸发技术，实现天然碱法工艺重大突

破。相较于传统天然碱法，该技术可大幅提升单套装置规模、缩短生产流程、降

低能耗；同时，产品质量优势突出，纯碱与小苏打的纯度均远超行业标准，在光

伏玻璃、高端洗涤剂等高端市场竞争力显著。

（4）产能规模领先

银根矿业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是目前全国最大单体纯碱生产

基地，总体规划产能为纯碱 780 万吨/年、小苏打 80 万吨/年。截至目前，一期

500 万吨/年纯碱、40 万吨/年小苏打已投产；二期 280 万吨/年纯碱、40 万吨/

年小苏打预计 2025 年底建成。此外，正在建设碳回收综合利用项目生产 120 万

吨/年小苏打，利用生产中产生的二氧化碳废气合成小苏打，既降低碳排放，又

提升产品附加值。这一规模远超传统制碱企业，使银根矿业成为竞争力更强的天

然碱法生产企业。

（5）政策红利与环保优势

银根矿业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符合国家发改委《西部地区鼓

励类产业目录》相关要求。一期项目配套建设脱硫脱硝、污水处理等环保设施，

吨碱废水排放量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在“双碳”政策背景下，天然碱法因碳排

放低的特性，持续获得政策支持。

（6）劣势

银根矿业厂区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阿拉善右旗塔木素苏木，地理位置

偏远，距离东部最近的人口稠密城市（如巴彦淖尔市）约 600 公里，远离东部核

心消费市场，导致运输成本较高。

（四）项目主要批复

银根矿业建设的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包括天然碱开采项目以

及天然碱加工相关项目，这些项目获得的主要批复如下：

1.探矿权及采矿权

截至评估基准日，银根矿业已取得编号为 T1529002019036040055112、T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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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02019036040055114、T1529002019036040055115、T1529002019036040055116

的《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以及编号为 C1529002021066210152074 的《采矿许可

证》。

2.立项

2020 年 1 月 6 日，天然碱开发利用碱加工装置项目获得阿拉善盟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备案，项目编号为 2020-152922-26-03-000216。

2020 年 7 月 1 日，天然碱开采项目获得阿拉善右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

备案编号为：2020-152922-10-03-020991。

2021 年 1 月 22 日，阿拉善盟能源局下发《关于核准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开

发利用项目汽电联产装置的通知》（阿能源字〔2021〕9 号），核准天然碱开发

利用项目汽电联产装置，项目编号为 2101-152922-60-01-711600。

2024 年 10 月 31 日，天然碱采选项目获得阿拉善右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

案，项目编号为 2410-152922-04-01-136298。

3.环评

2021 年 3 月 31 日，阿拉善盟生态环境局出具《关于内蒙古博源银根化工有

限公司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阿环审〔2021〕

13 号）。截至目前，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一期已完成环保验收。

4.用地

截至目前，天然碱开发利用碱加工装置项目以及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汽电联

产装置项目已取得编号为蒙（2023）阿拉善右旗不动产权第 0000057 号、蒙（2023）

阿拉善右旗不动产权第 0000058 号、蒙（2025）阿拉善右旗不动产权第 0000028

号、蒙（2025）阿拉善右旗不动产权第 0000029 号、蒙（2025）阿拉善右旗不动

产权第 0000030 号等《不动产权证书》。

5.能耗

2021 年 11 月 19 日，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内蒙古博

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开采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

（内发改环资字〔2021〕1257 号）。

2022 年 6 月 29 日，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具《关于内蒙古博源

银根化工有限公司阿拉善天然碱加工及配套设施项目节能报告的审查意见》（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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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环资字〔2022〕1031 号）。

6.取水

2021 年 3 月 8 日，银根矿业取得阿拉善盟水务局核发的编号为

C152922G2021-0007 的《取水许可证》，年取水量为 244.25 万立方米。

2025 年 4 月 17 日，内蒙古博源银根水务有限公司取得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

会核发的编号为 A152921S2025-0056 的《取水许可证》，年取水量为 1050 万立

方米。

7.安全生产

2024 年 8 月 30 日，银根矿业取得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安全监管局核发的编号

为（蒙）FM 安许证字[2024]006904 号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8.排污

截至目前，银根化工已经取得编号为 91152922MA0QB75950001V 的《排污许

可证》，银根矿业已取得编号为 91152922MA0NG7KT9Y001W 的《固定污染源排污

登记回执》。

银根矿业及其子公司尚需办理增加的能耗指标、剩余水指标、部分土地和房

屋建筑物的权证等手续。

此外，截至目前，碳回收综合利用 120 万吨/年小苏打项目已取得阿拉善右

旗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备案，正逐步办理环评、节能审批等其他手续；其他附属项

目也根据建设进度取得了相应主管部门的批复。

（五）交易标的及其权属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博源工程、铜陵和生合计持有的银根矿业 10.6464%股权。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博源工程持有的银根矿业 6.4448%股权以及铜陵和生持

有的银根矿业 4.2017%股权均不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以及被质押、查

封、冻结等情形。

（六）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1.资产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符合《资产评估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办法》（财资〔2024〕

172 号）要求的资产评估机构中通诚评估对银根矿业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的价值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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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收益法评估情况

在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5 月 31 日，银根矿业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2,630,000.00 万元，与账面价值 576,086.10 万元相比，增值 2,053,913.90 万

元，增值率为 356.53%。

（2）资产基础法评估情况

在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5 月 31 日，银根矿业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2,641,616.08 万元，与账面价值 576,086.10 万元相比，增值 2,065,529.98 万

元，增值率为 358.55%。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5 年 5 月 31 日

被评估单位：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单位：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流动资产 111,015.03 112,061.99 1,046.96 0.94%

2 非流动资产 720,533.21 2,785,016.22 2,064,483.01 286.52%

3 长期股权投资 503,900.00 781,426.74 277,526.74 55.08%

4 固定资产 157,134.16 150,758.33 -6,375.83 -4.06%

5 在建工程 44,627.56 46,524.00 1,896.44 4.25%

6 工程物资 598.10 598.10 0.00 0.00%

7 无形资产 305.79 1,791,741.45 1,791,435.66 585838.54%

8 递延所得税资产 61.48 61.48 0.00 0.00%

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3,906.13 13,906.13 0.00 0.00%

10 资产总计 831,548.24 2,897,078.22 2,065,529.98 248.40%

11 流动负债 255,408.56 255,408.56 0.00 0.00%

12 非流动负债 53.58 53.58 0.00 0.00%

13 负债总计 255,462.14 255,462.14 0.00 0.00%

14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576,086.10 2,641,616.08 2,065,529.98 358.55%

（3）两种评估测算结果的差异及其原因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两种评估测算结果的差异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评估方法
股东全部权益 股东全部权益

增值额 增值率
账面值 评估值



14

单位：万元

评估方法
股东全部权益 股东全部权益

增值额 增值率
账面值 评估值

收益法
576,086.10

2,630,000.00 2,053,913.90 356.53%

资产基础法 2,641,616.08 2,065,529.98 358.55%

差异额 -11,616.08

差异原因主要在于：资产基础法评估时是从资产购建的角度反映各项资产和

负债的价值。虽然对于采矿权的评估采用了折现现金流量法，但采用折现现金流

量法评估时运营数据和指标的选取仍是从资产的角度出发，并非被评估单位这一

特定持有主体持有下的价值；收益法评估则是基于企业整体预期获利能力，发展

的角度对企业未来经营情况进行预测，主要受到企业自身发展规划、管理能力及

经营能力等多种因素影响。上述两种评估方法相关参数选取过程存在差异，从而

形成了本次收益法评估结果和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的差异。

（4）评估结论

收益法是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出发，以被评估单位未来可以实现的收益，经过

折现后的现值和作为被评估企业股权的评估价值。资产基础法是立足于资产重置

的角度，通过评估各单项资产价值并考虑有关负债情况，来评估企业价值。

在理性投资者眼中的股权价值是基于未来给投资者的预期现金流回报来估

算的。收益法中预测的主要参数与基于评估假设推断出的情形一致，对未来收益

的预测有比较充分、合理的依据，对细分行业、细分市场的历史、现状及未来进

行了严谨分析，预测符合市场规律。相比较而言，资产基础法评估企业价值的角

度和途径是间接的，难以全面反映企业品牌、商誉等非账面资产的价值。

综上所述，基于银根矿业业务经营模式和收益稳定性等关键因素，收益法评

估值较资产基础法评估值更能很好地反映企业的预期盈利能力，体现出企业的股

东权益价值。故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评估结论为，银根矿业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 2,630,000.00 万元。

2.本次资产评估引用的采矿权评估情况

公司聘请了具有探矿权和采矿权评估资质的山西儒林评估对银根矿业采矿

权进行评估，并出具了《采矿权评估报告》。中通诚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中评估采矿权引用山西儒林评估出具的《采矿权评估报告》中评估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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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矿权评估报告》以 2025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采用折现现金流量

法对银根矿业拥有的塔木素天然碱矿采矿权进行评估，确认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

的价值。

（1）评估主要参数

截至评估基准日，保有天然碱（控制+推断）（Na2CO3+NaHCO3）矿物量 68,613.00

万吨，可采储量 28,653.23 万吨，折算纯碱可采储量 22,722.01 万吨。纯碱生产

规模 874 万吨/年，折合产品产量 860 万吨/年（其中重质纯碱 624 万吨/年、轻

质纯碱 156 万吨/年、小苏打 80 万吨/年），剩余服务年限 26.29 年，评估计算

期 26.29 年。

产品方案为重质纯碱、轻质纯碱、小苏打。重质纯碱（出厂不含税）销售价

格为 1,030.00 元/吨、轻质纯碱（出厂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980.00 元/吨、小苏

打（出厂不含税）销售价格为 980.00 元/吨，正常年份销售收入 874,000.00 万

元。固定资产投资共 1,585,669.33 万元，无形资产投资 83,928.91 万元；正常

生产年份（以 2027 年为例）单位总成本费用 562.37 元/吨，单位经营成本 445.01

元/吨；折现率 8.48%。

（2）评估结论

银根矿业塔木素天然碱矿采矿权于 2025 年 5 月 31 日的评估价值为人民币

1,791,660.06 万元。

3.银根矿业历次评估值变化

2021 年至今，银根矿业的股权共进行了 4 次交易和评估（不含本次），详

细情况如下：

（1）2021 年，公司收购蜜多能源持有的银根矿业 9.5%股权。根据中通诚评

估以 2021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银

根矿业净资产账面值 19,497.17 万元，评估值 1,317,218.23 万元，评估增值

1,297,721.06 万元，增值率 6655.95%。

（2）2022 年，公司收购纳百川持有的银根矿业 14%股权并对银根矿业进行

增资。根据中通诚评估以 2021 年 8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采用

资产基础法评估，银根矿业净资产账面值 35,982.72 万元，评估值 1,372,219.04

万元，评估增值 1,336,236.32 万元，增值率 371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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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3 年，方正和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通过设立并管理的专项私募股权

投资基金受让纳百川持有的银根矿业 4.2017%股权。根据中通诚评估以 2022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银根矿业净资产

账面值 156,092.35 万元，评估值 2,011,262.91 万元，评估增值 1,855,170.56

万元，增值率 1188.51%。

（4）2023 年，银根矿业的股东纳百川将其持有的银根矿业 4.16%股权抵顶

其控股股东博源集团在信达资产的 103,529.19 万元债务；将其持有的银根矿业

0.86%股权抵顶博源集团在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的 21,400 万元债务。

本次合计转让银根矿业 5.02%股权，合计抵顶债务 124,929.19 万元。根据中通

诚评估以2022年4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

银根矿业净资产账面值 156,093.68 万元，评估值 2,117,907.60 万元，评估增值

1,961,813.92 万元，增值率 1256.82%。

上述交易与本次交易对标的公司 100%股权评估值的差异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基准日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考虑增资后

（如有）的投

后估值

评估

方法

1 2021.03.31 19,497.17 1,317,218.23 1,297,721.06 6655.95% 1,454,327.61
资产

基础法

2 2021.08.31 35,982.72 1,372,219.04 1,336,236.32 3713.55% 1,744,719.04
资产

基础法

3 2022.03.31 156,092.35 2,011,262.91 1,855,170.56 1188.51% 2,383,762.91
资产

基础法

4 2022.04.30 156,093.68 2,117,907.60 1,961,813.92 1256.82% 2,490,407.60
资产

基础法

本次

交易
2025.05.31 576,086.10 2,630,000.00 2,053,913.90 356.53% 2,630,000.00 收益法

由于标的公司阿拉善天然碱项目于 2023 年 6 月 28 日投料，并顺利打通工艺

流程并产出产品，前四次评估基准日标的公司项目尚处于建设期，无实际经营数

据，故仅采用了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考虑到阿拉善天然碱项目一期已实现达成，

已形成年产500万吨纯碱和40万吨小苏打的生产能力，二期预计2025年底建成，

且本次评估与前四次评估基准日时点间隔较长，本次评估与前几次评估的差异系

标的公司所有者权益变化及银根矿业日常经营导致的净资产增加，具有合理性。

4.本次评估基准日后分红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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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根矿业已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2024 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根据银根矿业及银根化工 2024 年末未分配利润情况，同意银根

矿业向股东单位分配利润 70,000.24 万元，按照截至该决议日各股东单位持股比

例进行分配。

（七）其他情况说明

1.除因公司为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银行贷款进行担保，标的公司及其子公司

为公司提供反担保外，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形。

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对公司形成非经

营性资金占用。

3.标的公司的《公司章程》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东权利的条款。

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交易依据

根据中通诚评估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截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银根矿

业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630,000.00 万元。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交易参考上述评估值确定银根矿业 100%股权作

价为 2,630,000.00 万元，综合考虑基准日后银根矿业 70,000.24 万元分红情况，

博源工程持有的银根矿业 1,800 万元出资额（6.4448%股权）作价 164,986.90

万元，铜陵和生持有的银根矿业 1,173.5163 万元出资额（4.2017%股权）作价

107,563.52 万元，本次交易的银根矿业 2,973.5163 万元出资额（10.6464%股权）

合计作价 272,550.42 万元。

自 2022 年 8 月至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标的公司 60%的股权，公司控制和

管理标的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本次收购为公司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不会

造成控制权变化和标的公司经营管理的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对方之一公司关联方

博源工程在标的公司的持股比例较低，对标的公司经营管理无控制力。本次交易

的价格是在参考评估机构的最终资产评估结果后，综合考虑基准日后标的公司分

红情况，由交易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的，本次交易的定价具有公

允性、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公司已聘请具备专业资格的审计和评估机构，为本次交易定价公允、

公平、合理提供专业意见；同时公司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和执行关联交易批准

程序，关联董事进行了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将在本次交易的股东会上回避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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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召开股东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时，公司将为公司股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为股东参加股东会提供便利，以保障股东的合法权益。

综上，本次交易博源工程未提供盈利担保、补偿承诺或交易标的回购承诺具

有合理性，公司已采取相关保障措施，有利于保护公司利益和中小股东合法权益。

六、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内蒙古博源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2：铜陵和生鼎智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股权转让

乙方 1系依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是银根矿业的

合法股东，其合法持有银根矿业 6.4448%股权（对应 1,800 万元注册资本）。

乙方 2系依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是银根矿业的

合法股东，其合法持有银根矿业 4.2017%股权（对应 1,173.5163 万元注册资本）。

甲乙双方经协商，甲方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乙方 1 持有的标的公司

6.4448%的股权，乙方 1 同意出让其合法持有的标的公司 6.4448%的股权；甲方

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乙方 2持有的标的公司 4.2017%的股权，乙方 2同意出

让其合法持有的标的公司 4.2017%的股权。

2.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依据立信出具的信会师报字[2025]第 ZB11718 号《审计报告》，标的公司截

至基准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人民币 832,209.36 万元；依据中通诚评估出具的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部分

股权所涉及的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

告》（中通评报字[2025]12183 号），标的公司截至基准日经评估的价值为人民

币 2,630,000.00 万元。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标的股权的转让价款以中通诚评估对标的公司在

2025 年 5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确认的评估价值为基础，综合考虑基准日后标的

公司分红情况，确定标的公司 6.4448%的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164,986.90

万元，标的公司 4.2017%的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 107,563.52 万元。

3.支付方式及支付进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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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乙方支付标的股权转让价款。转让价款分期支付：

（1）甲方应在协议生效之日起的 10 个自然日内，向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

付 51%的转让价款。

（2）甲方应在交割完成之日起的 30 个自然日内，向乙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支

付剩余转让价款。

4.标的股权的交割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收到甲方按照协议约定支付 51%的转让价款后，

乙方配合办理标的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等交割手续，双方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30 个自然日内，完成标的股权的交割。

交割日、交割完成日指乙方配合甲方及标的公司变更公司章程，并至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依法办理标的股权变更登记至甲方名下的手续完成之日。

自交割完成之日起，甲方即成为标的股权的合法所有者，享有并承担与标的

股权有关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乙方则不再享有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任何权利，也不

承担与标的股权有关的任何义务，但本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5.过渡期安排

甲乙双方同意，除非另有约定，交割完成日前标的公司的全部资产、权益、

负债及或有负债由标的公司承继。

甲乙双方同意，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标的公司已经分配的利润归标的公司

股东会作出分配决议时在册股东，其他滚存未分配利润及过渡期的经营成果由本

次交易完成后的标的公司股东按持股比例享有。

6.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不附带任何保留条款，经各方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起成立，于以下条

件全部成就之日起生效：

（1）甲乙双方完成各自内部授权与批准；

（2）如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 120 日内甲方未能完成证券交易所问询及通过

甲方股东会审议，导致本协议未能生效或履行，则本协议任一方有权决定本次交

易是否继续进行，任一方决定不继续进行本交易的，应书面通知另一方，本协议

自该通知送达之日起解除，本次交易终止，双方互不承担违约责任。

7.税项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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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乙双方因履行本协议应缴纳的任何税项或费用，均由双方按规定各自承担。

8.法律适用及争议的处理

本协议之订立、效力、解释、履行、争议解决均适用中国法律。

就本协议的解释和履行所产生的一切争议，如在争议被提出的 30 日内不能

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可将争议提交北京仲裁委员会，按提起仲裁时北京

仲裁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七、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1.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及债权债务转让等事宜，且不改

变交易对方和标的公司债权债务的承担方式。

2.本次交易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

3.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新增关联交易，不会因本次交易新

增同业竞争，不影响公司与关联方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的独

立性。

4.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股权转让或者管理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如果

后续发生相关变化，公司届时将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八、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银根矿业拥有亚洲优质天然碱矿——阿拉善塔木素天然碱矿，截至 2025

年 5 月 31 日，保有天然碱（控制+推断）（Na2CO3+NaHCO3）矿物量 68,613 万吨，

可采储量 28,653.23 万吨，该矿属于大型天然碱矿床，天然碱资源储量丰富。公

司目前持有银根矿业 60%股权，若完成本次少数股权收购，将实现对该优质资源

的进一步的控制。在纯碱行业“双碳”政策推动下，天然碱法因能耗低、成本优

势显著，成为产能扩张的核心方向。截至目前，公司纯碱产能已达 680 万吨/年，

若实现银根矿业二期纯碱产能投产，其总产能将突破 960 万吨/年，进一步巩固

公司在纯碱行业的龙头地位，本次交易符合公司聚焦天然碱主业的发展战略。

2.本次交易前，公司持有银根矿业 60%股权，银根矿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公司本次进一步收购银根矿业的少数股权，公司将持有银根矿业 70.65%股权，

可增强公司对银根矿业的控制力，优化股权结构和资产结构，有利于公司统一协

调天然碱业务的开展、提升公司治理水平。

3.银根矿业 2024 年及 2025 年 1-5 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618,443.3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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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5,258.02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224,054.93 万元、57,057.20 万元，具有较好

的盈利能力及发展前景。随着未来银根矿业二期项目的全面投产，产量将进一步

提升。公司收购银根矿业少数股权，可增加公司归母净利润，集中精力发展天然

碱事业。

4.公司本次股权收购的资金为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

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交易价格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

股东利益。

九、风险提示及控制措施

1.标的公司项目相关审批的风险

标的公司主要投资建设阿拉善右旗塔木素天然碱开发利用项目，目前一期项

目已建成并投产，二期项目预计2025年建设完成，尚需办理增加的能耗指标和剩

余水指标。标的公司存在尚待办理的土地、房屋相关权属证照。虽标的公司正积

极办理前述手续，但取得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标的公司经营和业绩变化的风险

标的公司天然碱资源主要用于生产纯碱、小苏打，受政策、行业周期性影响，

投资规模、市场价格、供求关系等存在不确定性，标的公司将面临经营和业绩变

化等风险。

3.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尚须获得公司股东会批准，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

关联人博源集团及其子公司中稷弘立，以及信达资产将在股东会上对该议案回避

表决。本次交易能否获得公司股东会审议批准存在不确定性。

4.风险控制措施

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银根矿业及其股东积极与当地政府协调，置换存量指

标、分期落实用能指标，努力解决项目能耗指标问题；加快推动二期黄河水置换

工作，继续落实项目所需用水指标；努力协调，加快办理剩余土地、房屋相关权

属证照。

十、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5年1月1日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博源工程累计已发生的各项关联交易

总金额为12,099.62万元。

十一、独立董事过半数同意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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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

本次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规则的要求，有利于增加公司资源储备、

增强持续盈利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和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本次交易聘请的评估机构具有相关资格证书、从事相关工作的专业资质，符

合《资产评估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办法》的要求。评估机构与公司及本次

交易对象之间除正常的业务往来关系外，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评估机构出具的

评估报告符合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

本次交易的价格是由交易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参考评估机构的最终

资产评估结果后，综合考虑基准日后标的公司分红情况确定，本次交易的定价具

有公允性、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公司本次收购银根矿业部分股权的关联交易。

十二、备查文件

1.公司九届三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九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25 年第一次会议决议。

3.公司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 年第四次会议决议。

4.公司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025 年第二次专门会议决议。

5.公司分别与博源工程、铜陵和生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

6.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内

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部分股权所涉及的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股东全部权益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通评报字[2025]12183 号）。

7.山西儒林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任

公司塔木素天然碱矿采矿权评估报告》（儒林矿评字[2025]第 098 号）。

8.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内蒙古博源银根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审计报告及财务报表（二〇二四年度及二〇二五年一至五月）》（信会师

报字[2025]第 ZB11718 号）。

9.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内蒙古博源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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